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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 (草案)》

审议结果的报告

-1993 年 6 月 22 日 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

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项 淳一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:

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农业基

本法 (草案 ) 进行了初步审议。 会后 , 法律委员

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省 、 自治区 、

直辖市 、 中央有关部门 , 邀请中央和北京市有关

部门和专家座谈 , 并组织调查组赴吉林省 、 湖北

省调查征求意见。 法律委员会于 1993 年 6 月 7

日 、 8 日 、 17 日 召开会议 , 根据常委委员和各地

方 、 部门 、 专家的意见 , 对草案进行了审议。 法

律委员会认为 , 为了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基

础地位 ,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, 维护农业

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, 促进农

业的持续 、 稳定 、 协调发展 , 实现农业现代化 ,

制定本法是必要的 , 草案基本上是可行的。 同时 ,

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:

一 、 草案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, “任何组织或

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或者农业集体经

济组织摊派或者非法集资 、 收费。 农民和农业集

体经济组织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摊派和非法集资 、

收费。” 有些委员 、 地方提出 , 摊派 、 非法集资 、

收费的含义不清, 法律应当予以明确 。 同时 , 对

非法罚款的问题也应当作出规定。 因此 , 建议将

这一款修改为两条 :

1. “任何机关为办理公务 向农民或者农业生

产经营组织收费必须依据法律、 法规或者省级人

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规定。 收费的范围和标准应

当公布 。 没有法律 、 法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章

规定的依据 , 任何机关 办理公务而收费 的 , 农

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。” “任何机关对

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罚必须依

据法律 、 法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规

定。 没有法律 、 法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章规定

的依据 , 任何机关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

罚款的 ,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。”

“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

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摊派。 除法律 、 法规另有规

定外 , 任何机关和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

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人力 、 财力 、 物力 的 , 属

于摊派 。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

方式的摊派。” (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)

2. “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必须

实行 自愿原则 , 不得强制集资 。 任何机关和单位

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强制集资的 , 农民

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。” (草案修改稿第

十八条 )

二、 草案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, “ 国务院和

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

部分农产品可以委托有关经营组织收购。 委托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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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的农产品的品种 、 数量和价格 , 由 国务院或者

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” 有些委员 、

地方提出 , 委托收购的农产品中有些价格已经放

开 , 或者逐步放开 , 这 一款的规定应当适应这种

情况。 因此 , 建议将这一款中 的 “价格” 两字删

去, 同时建议增加规定 , “ 国务院在必要时可以对

特定的农产品规定委托收购的价格。” (草案修改

稿第三十四条第三款)

草案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, “任何组织和个

人不得对农产品实行垄断经营 , 国家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” 根据有的委员 的意见 , 建议将这一款删

去。

三 、 草案第三十七条规定 , “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应当组织财政 、 金融 、 粮食 、 供销等有关部门

及时筹足农产品收购资金 ,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截留或者挪用 。 农产品的收购单位应当及时向出

售农产品 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者农民兑现价

款。” 有些委员 、 地方提出 , 这一条中收购单位应

当向出售农产品的生产经营组织或者农民 “兑现

价款” 的规定应予修改 , “兑现价款” 可能被解释

为先打白条 , 后兑现。 因此 , 建议将 “兑现价款”

修改为 “付清价款” , 将这一条修改为 “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财政 、 金融 、 粮食 、 供销等有

关部门和单位及时筹足农产品收购资金 , 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。” “农产品的收购

单位必须在收购时向 出售农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或者农民付清价款。” (草案修改稿第四十条

第一款 、 第二款)

同时 , 根据有些委员 、 地方的意见 , 建议在

这一条中增加规定 , “农产品的收购单位在收购农

产品时 , 不得压级压价 , 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

缴任何费用 。 法律 、 行政法规规定代扣 、 代收稅

款的 , 依照法律 、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 (草案

修改稿第四十条第三款)

四 、 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, “ 国家逐步

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 。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

府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 一般应当高于对

国民经济总投入的增长幅度。” 有些委员 、 地方提

出 , 将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与国民经济总投入

的增长幅度比较 , 可操作性较差 。 因此 , 建议将

“国民经济总投入” 改为 “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” ,

将这一款修改为 “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

水平。 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

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。” (草案

修改稿第四十一条第一款)

五、 有些委员 、 地方提出 , 当前工农业产品

价格剪刀差相当严重 , 影响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

性。 本法应当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合理比

价问题作出规定。 因此 , 建议增加规定 , “国家采

取宏观调控措施 , 使化肥 、 农药 、 农用薄膜 、 农

业机械和农用柴油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

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价。” (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二条 )

六、 草案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, “ 国家建立

有利于农业稳定 、 协调发展的农产品进出口管理

体制。 全国农产品进出口 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由 国

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协调 , 地方农产品

进出口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由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

人民政府协调 。” 有些委员提出 , 农产品的进出口

管理体制 , 本法可以不做规定。 因此 , 建议将这

一款删去。

七、 有些委员和地方提出 , 向农民乱收费 、

乱罚款 、 乱摊派的 , 挪用农业资金的 , 应当规定

给予处罚 。 因此 , 建议增加规定:

1. “违反本法第十七条 、 第十八条的规定 ,

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收费 、 罚款 、 摊派

或者强制集资的 , 上级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, 并予

公告。 已经收取钱款或者已经使用了人力 、 物力

的 , 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已经收取的钱款或

者折价偿还已经使用的人力、 物力 ; 情节严重的 ,

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

处分。” (草案修改稿第六十一条)

2. “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,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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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单位将各级人民政府拨付用于农业的资金挪用

千单位非农业开支的， 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

被挪用的资金；情节严重的， 由上级机关或者所

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。＂ （草案修改

稿第六十二条）

关千本法名称， 国务院关于农业基本法的议

案本来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提请八届

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， 如果本法仍称作
“

衣

业基本法
”

， 按照宪法规定， 制定和修改刑事、 民

事、 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属千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的职权， 这部法律的审议就要等到明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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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天召开的八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 考虑到

本法最好尽早制定， 建议将
“

农业基本法
”

改为
“

农业法
”

，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此外， 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。

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， 法律委

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。

草案修改稿及以上意见是否妥当， 请审议。

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

1993年6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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